
 

- 1 - 

 

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，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。习近平总

书记高度重视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，多次在不同场

合阐明宪法的精髓要义，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

治国，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。 

 

在我们国家，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，

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，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

力或权利、履行职责或义务，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。 

——2024 年 9 月 14 日，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

会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

 

新征程上，要坚定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，推动宪法完善

和发展，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，为以中国

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保障。 

——2023 年 12 月，习近平在第十个国家宪法日之际作

出重要指示 

 

只有坚持依宪治国、依宪执政，把党总揽全局、协调各

方同人大、政府、政协、监察机关、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依

法依章程履行职能、开展工作统一起来，把党领导人民制定

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，

才能保证党领导人民依法有效治理国家。 

——2022 年 12 月 19 日，习近平发表署名文章《谱写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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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法治体系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，弘扬社会主义法治

精神，依照宪法法律推进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，维护社

会公平正义，尊重和保障人权，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。 

——2021 年 10 月 13 日，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

的讲话 

 

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，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，党

自身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。全国各族人民、一切国家机

关和武装力量、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、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

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，都负有维护宪法尊严、保证宪

法实施的职责。 

——2020 年 11 月 16 日，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

作会议上的讲话 

 

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完善宪法，就是要发挥宪法在治国理

政中的重要作用。要用科学有效、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保证

宪法实施，加强宪法监督，维护宪法尊严，把实施宪法提高

到新水平。要在全党全社会深入开展尊崇宪法、学习宪法、

遵守宪法、维护宪法、运用宪法的宣传教育活动，弘扬宪法

精神，树立宪法权威，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

实崇尚者、自觉遵守者、坚定捍卫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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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2018 年 12 月，习近平在第五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

际作出重要指示 

 

任何公民、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都必须以宪法法律为行

为准则，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利或权力，履行义务或职责，

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，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

必须予以迫究。 

——2018 年 8 月 24 日，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全面依法

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

 

要坚持党的领导、人民当家作主、依法治国有机统一，

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，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全面纳入

依法治国、依宪治国的轨道，把实施宪法提高到新的水平。 

——2018 年 2 月 24 日，习近平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

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

 

宪法是人民的宪法，宪法修改要广察民情、广纳民意，

广聚民智，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。希望大家深入思考，提出

意见和建议。希望大家增强法治意识、强化法治观念，尊崇

并带头遵守宪法法律，带动广大成员成为宪法的忠实崇尚者、

自觉遵守者、坚定捍卫者。希望大家善用法治思维想问题、

作判断、出措施，以法治凝聚共识、规范发展、化解矛盾、

保障和谐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人心、汇聚力量。 

——2017 年 12 月 15 日，习近平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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讲话 

 

我国宪法是符合国情、符合实际、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

好宪法，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、始

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根本法制保证。坚持依

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，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

执政。 

——2014 年 12 月，习近平在首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

作出重要指示 

 

要正确处理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。我们党的政策

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，在本质上是一致的。

党既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也领导人民执行宪法法律，做到

党领导立法、保证执法、带头守法。 

——2014 年 1 月 7 日，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

讲话 

 

我们要以宪法为最高法律规范，继续完善以宪法为统帅

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，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

纳入法制轨道，实行有法可依、有法必依、执法必严、违法

必究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，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制度化、法

制化。 

——2012 年 12 月 4 日，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

法公布施行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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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来源：人民日报） 


